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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发〔2021〕37号

东里镇人民政府
水肥一体化全覆盖投资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各相关单位，各村：

为有效解决前期水肥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建设主体不明确、设

计不合理、施工不规范、管理不专业、运行无保障等问题，有效盘

活利用现有村居公益、民营等水利设施，避免重复投资，现将《水

肥一体化全覆盖投资建设与运行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参照实施。

一、建设责任分工

（一）镇政府负责区域水肥一体化建设方案规划及水源（含水

泵、电源等）、供水主管道（自水源至高位水池部分）、高位水池

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各村或村级合作社负责高位水池至各分户水表段设施

（含出水主管道、水表、表箱、施肥器等）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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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分户自主负责入户支、毛细水管道等设施敷设。

二、经营及运行管理

（一）各村及村级合作社是水肥一体化设施的运行管理第一责

任人，村或村级合作社可以采取聘请具体管理人员运行管理或通过

招标的方式发包给个人负责经营。

（二）采用发包方式交由个人运营的水肥一体化设施，村及合

作社应在发包合同中明确水费限价标准，测定成本的基础上加收管

护费用不得高于 0.5元/方，确保总体水费低于市场平均单价。同时，

每方加价 0.1元，由村或合作社专户管理，用于管线、设备、设施

正常维修支出（管理员过失造成的除外）。

三、资金统筹及补贴办法

（一）优先考虑吸收原有民营水利设施改造水肥一体化，在充

分协商的基础上，各民营水利设施所有人同意参加水肥一体化改造

的，对水源、供水主管道等设施给予部分资金补贴，或优先承包交

由其运营等方式进行合作，具体补贴标准以协商为准。

（二）各村、合作社投资部分若存在资金困难的，由村级合作

社（水管员）贷款实施，镇政府给予最长五年的贷款贴息优惠政策。

垫付资金部分可由水费加成回收，收完截止。

（三）通过县级验收所得奖补资金由镇统筹使用，主要用于高

位水池及前端部分使用，不足部分由镇财政负担。若有按村级验收

面积核算奖补总额，用于上述部分使用后尚有盈余的村，盈余部分

补助到村（以整村通过县级验收的村适用本条款）。
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程序

（一）各村、合作社组织召开党员、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实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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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。

（二）组织召开到户代表会议，若同意建设的比例达到总户数

的 80%以上，村、合作社将与意向户签订合作建设协议书，明确建

设责任等内容。

（三）各村、合作社向镇政府提出建设申请，由镇政府相关单

位进行现场考察、规划设计、批复。

（四）统一组织实施竣工后验收。

东里镇人民政府

2021年 7月 16日


